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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证券”）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10,000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国融证券安享收益凭证2485号
● 委托理财期限：362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了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2亿元（含3.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在 12个月内（含 12个月）该项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以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为前
提），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和时效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并由公
司管理层组织相关部门实施。使用期限自获得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含12个月）有效。公司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详情详见公
司于2024年4月2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本次公司购买的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但金
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的收益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公司前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0月 10日使用募集资金 10,000万元认购了国融证券的“国融证券安享收益凭证

23102号”，产品期限365天，起息日2023年10月11日，到期日2024年10月10日，兑付日2024年10月
11日，公司已按期收回前述理财产品本金10,000万元，并获得收益37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收回本金和获得理财收益并划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保证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使用的前提下，为更好地发挥资金效

益，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好地实现公司现金资产的保值增值，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二）委托理财的金额
人民币10,000万元。
（三）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资金来源为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0〕1328号）核准，公司实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A股股票 20,901,134股（每股面值 1.00元人民
币），每股发行价人民币30.85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644,799,983.90元，扣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8,844,116.58（不含税）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635,955,867.32元。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已于2020年8月25日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上
会师报字〔2020〕第6894号）。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管理。

（四）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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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理财产品发行主体为能提供保本承诺的金融机构，产品品种为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1年）、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收益
凭证等），且该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同时，公司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
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内部资金
管理制度，对投资理财产品行为进行规范和控制，严格审批投资产品准入范围，确保现金管理事宜的
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国融证券安享收益凭证24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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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收益凭证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发行人营运资金，保证经营活动顺利进

行。

（二）现金管理收益的分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现金

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三）风险控制分析及措施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
该项投资仍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针对可能发生的投资风险，公司拟定如下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
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
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
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购买理财产品受托方国融证券为非上市金融机构，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名称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成立时间

2002年4月24日

法定代表人

张智河

注册资本
（万元）

178,251.1536
主营业务

金融服务业务

是否为本次交
易专设

否

2、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股东名称
北京长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普润星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内蒙古日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诸暨楚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持股比例
70.61%
14.03%
4.13%
2.47%
2.26%

（二）主要财务指标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受托方国融证券为非上市金融机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合计
项目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17,675,017,735.01
13,459,365,659.90
4,215,652,075.11

2023年度
966,523,769.64
41,853,438.39

（注：国融证券基本情况、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相关数据摘自《国融证券2023年度
财务报告》）

（三）与公司的关系
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公司董事会尽职调查情况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和时效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并

由公司管理层组织相关部门实施。公司管理层对受托方、资金使用方等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信用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现金管理业务开展的具
体情况。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合计

项 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660,533,683.73
259,488,889.57
1,401,044,794.16

2023年度
（经审计）

-61,127,357.20

2024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1,555,888,410.49
228,976,561.01
1,326,911,849.48
2024年1-6月
（未经审计）
-96,494,895.17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期限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可以
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存储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14.72%，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
品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本次购买的理
财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中“其他流动资产”，产生的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六、风险提示
尽管本次公司购买的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

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仍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2亿元（含3.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12个月内（含12个月）该项资金额度可滚动使
用（以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为前提），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和时效内行使该项
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并由公司管理层组织相关部门实施。使用期限自获得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含12个月）有效。公司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已分别对
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详情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9）。

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体情况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

使用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为21,000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为11,000万元。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002766 证券简称：索菱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9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4年10月15日（星期二）下午14：30；网络投票日期

和时间：2024年10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0月15日9:15-9:25，9:

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4年10
月15日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10月15日15：00。

（2）会议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沪松公路2033号5号楼索菱股份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盛家方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860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计305,954,5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5.6445%，其中：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计195,747,79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05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55 人，代表股份 110,206,75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39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派律师李强、陈一萱到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5,747,7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109,674,257股，反对

230,100股，弃权302,400股。
表决结果：同意305,422,0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8260%；反对230,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52%；弃权30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88%。
该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1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8756％；反对23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64％；弃权302,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779％。

2、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5,747,7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109,506,257股，反对

364,900股，弃权335,600股。
表决结果：同意305,254,0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7710%；反对364,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3%；弃权33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9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99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9435％；反对36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68％；弃权335,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9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派律师李强、陈一萱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关于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002766 证券简称：索菱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0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4年9月25日和2024年10月

15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
理》以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2年激励计划”）及2023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3年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鉴于22年激励计划有2名激励对象
因离职而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23年激励计划有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而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前述4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前述共涉及回购注
销29.50万股限制性股票。

根据以上议案，公司将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的限制性股票共29.50万股，回购注销手续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29.50万股，公司将及时披露回购注销完成公告，并于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依
法履行相应注册资本变更的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次回购注销等相关事宜。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002813 证券简称：路畅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5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

自查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畅科技”、“上市公司”或“公司”）拟向中联重科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重科”）等27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
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99.5320%股权，并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路畅科技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于2024年9月30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终止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决定上市公司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
请文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上市公司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
人出具的自查报告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自查期间为路畅科技本次重组报告书披露之日起（即2023年7月

11日）至披露终止本次重组事项之日止（即2024年9月13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
1、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
2、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
3、本次重组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
4、本次重组主要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
5、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
6、前述1至5项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年满18周岁的子女）。
三、本次交易相关机构及人员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自查范围内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自查期间内，上述纳入本次交
易核查范围内的自然人及机构存在以下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一）相关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相关自然人在自查期间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1

2

姓名

廖伟雄

陈向红

职务或关系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信息
披露经理廖韬之父亲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办人陈紫茜之父亲

交易日期
2023-07-11
2023-07-12
2024-07-29
2024-07-30
2023-09-15
2023-09-18

交易数量（股）
800
-800
1,000
-1,000
83,700
-83,700

结余股份（股）
800
0

1,000
0

83,700
0

针对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廖伟雄及陈向红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1、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亦未自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

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本次交易的有关内幕信息。本人在二级市场交易路畅科技股票之

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2、如本人在核查期间买卖路畅科技股票的行为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
幕交易的情形，本人由此所得的全部收益归路畅科技所有，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针对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廖韬、陈紫茜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外，本人及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保密义务，并未向本人亲属透露本次交易的内
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其作出买卖路畅科技股票的指示。本人亲属在二级市场交易路
畅科技股票之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二）相关机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担任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

司分拆子公司上市的财务顾问，在自查期间，中金公司资管业务管理账户、衍生品业务自营性质账户、
融资融券专户账户买卖路畅科技（002813.SZ）的股票情况汇总如下：

核查期间

2023/7/11-2024/9/13
2023/7/11-2024/9/13
2023/7/11-2024/9/13
2023/7/11-2024/9/13

股份变动情况（股）

4,342,147
4,606,152

100
900

核查期末持股情况
（股）

20,400

交易摘要

买入成交
卖出成交

申购赎回股份增加
申购赎回股份减少

均价
（元）
33.03
33.71
-
-

根据中金公司出具的自查报告，针对上述买卖路畅科技股票的行为，中金公司说明与承诺如下：
“本公司已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切实执行内部信息隔离制度，充分保障

了职业操守和独立性。本公司建立了严格的信息隔离墙机制，各业务之间在机构设置、人员、信息系
统、资金账户、业务运作、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独立隔离机制及保密信息的管理和控制机制等，以防范内
幕交易及避免因利益冲突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

本公司资管业务管理账户、衍生品业务自营性质账户、融资融券专户账户买卖路畅科技股票是依
据其自身独立投资研究作出的决策，属于其日常市场化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无任何关联，

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内幕信息买卖路畅科技股票的情形；本公司不存在泄露有关内
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路畅科技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
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除上述情形外，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其他自然人及机构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于二级市场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本次交易相关内幕知情人等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存在买卖情形
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出具的声明与承诺、对相关自然人的访谈，经充分核查，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在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自查报告及相关声明
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上述相关主体在自查期间买卖路畅科技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
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除上述情况外，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知情人
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于二级市场买卖路畅科技股票的情况。

五、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经充分核查，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认为：
基于上述，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

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廖伟雄、廖韬、陈向红、陈紫茜出具的声明及承诺和中金公
司出具的自查报告以及结合本所经办律师对廖伟雄、廖韬、陈向红、陈紫茜等相关方的访谈，本所经办
律师认为，在廖伟雄、廖韬、陈向红、陈紫茜出具的声明与承诺及中金公司出具的自查报告等文件真
实、准确、完整及有关承诺措施得到履行的前提下，该等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核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中国法律所禁止的内幕交易行为。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4-86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0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江南区高岭路100号办公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2
1,037,291,073

31.163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或“公司”）董事会召集，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金海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现场出席4人，董事徐诗玥女士、独立董事龚行楚先生均以通讯方式出席会

议，独立董事陈道峰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刘明亮先生、监事王剑女士均以通讯方式出席会

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祥勇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1,139,066
比例（%）
99.4069

反对
票数

5,043,904
比例（%）
0.4862

弃权
票数

1,108,103
比例（%）
0.106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用途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71,795,479
比例（%）

96.5427

反对

票数

5,043,904
比例（%）

2.8344

弃权

票数

1,108,103
比例（%）

0.622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及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律师：覃锦、刘卓昀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关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4-87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
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于2024年3月8日和2024年3

月28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
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
不低于人民币15,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00万元（含）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用于实
施股权激励。回购期限为自 2024年 3月 28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6个
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4-18）。

公司于 2024年 5月 20日和 2024年 6月 6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2024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方案的议案》，将回购资金区间由“不低于人民币15,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00万
元（含）”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20,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
用途由“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调整为“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39）。

截至2024年9月27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实施期限届满，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股份122,928,4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5616%，累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79,110,
029.0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4-83）。

公司于 2024年 9月 24日和 2024年 10月 15日分别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2024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用途的议
案》，同意将回购股份的用途由“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调整为“回购股份总数的2/3（四
舍五入取整数）用于注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股份总数的1/3（四舍五入取整数）用于实施股权激
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广西梧
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79）。

根据公司前述股份回购方案及其实施结果，公司本次用于注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股数为 81,
952,291股。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减少 81,952,291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减少 81,952,
291元。

另外，公司尚有 15,215,450股限制性股票正在办理注销相关程序，待该部分股份注销完成后，公
司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及公司股份总数相应减少15,215,450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减少15,215,
450元。

上述全部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3,451,489,454股变更为3,354,321,713股，公司注册资本由
3,451,489,454元减至3,354,321,713元。最终的总股本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

表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
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
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一）所需材料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能够证明债

权债务真实性的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的具体方式
1.申报时间：2024年10月16日至2024年11月29日（9:00-12:00；14: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

日除外）。
2.登记地点：广西梧州市万秀区工业园区工业大道1号中恒集团
3.联系电话：0774-3939022
4.联系邮箱：zh600252@126.com
5.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

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此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债权人还应当
于邮寄当日电话通知公司前述邮寄事项。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仅为《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通

知债权人的公告》盖章页）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0398 证券简称：海澜之家 公告编号：2024-049
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0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新路8号海澜之家1号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67
3,245,462,908

67.574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周立宸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顾东升先生、陈磊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秦敏杰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27,281,954
比例（%）
99.4398

反对
票数

17,608,654
比例（%）
0.5425

弃权
票数

572,300
比例（%）
0.0177

2、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投资规模并结项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42,462,607
比例（%）
99.9075

反对
票数

2,493,101
比例（%）
0.0768

弃权
票数

507,200
比例（%）
0.015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49,020,900
比例（%）
97.0284

反对
票数

95,885,408
比例（%）
2.9544

弃权
票数

556,600
比例（%）
0.017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秦敏杰
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调整
投资规模并结项
暨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53,706,023

368,886,676

比例（%）

95.1111

99.1932

反对

票数

17,608,654

2,493,101

比例（%）

4.7349

0.6703

弃权

票数

572,300

507,200

比例（%）

0.1540

0.136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张隽、王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0398 证券简称：海澜之家 编号：2024—050
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第九次董事会（现场结合通讯）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第九届第九次会议于2024年10月15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10月15日通过口头等方式通知各位董
事。会议应到董事9人，亲自出席董事9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周立宸先生主持，董事长在会议上对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间等事项向与会董事做出了说明。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秦敏杰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88302 证券简称：海创药业 公告编号：2024-035
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口服PROTAC药物
HP568片用于治疗ER+/HER2-晚期
乳腺癌的临床试验获得药物临床试验

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核

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HP568片开展用于治疗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
ER）阳性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HER2）阴性的晚期乳腺
癌（ER+/HER2-晚期乳腺癌）的临床试验。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内外无同类PROTAC产品
获批上市。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剂型

申请事项
申请人

HP568片
片剂

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HP568片符合药品注册的有
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ER+/HER2-晚期乳腺癌的临床试验。根据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
布化学药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的通告》，HP568片属于化学药品1类。

二、药品其他情况
HP568是公司自主研发的靶向降解雌激素受体α（Estrogen receptor α, ERα）的口服蛋白降解靶

向联合体（Proteolysis Targeting Chimera，PROTAC）药物，HP568由靶蛋白配体、E3连接酶配体和两配
体间的连接子3部分构成，拟用于治疗雌激素受体阳性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的晚期乳腺癌
（ER+/HER2-晚期乳腺癌）。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根据Globocan统计全球2022年有乳腺癌新发病例231万
例，中国2022年乳腺癌的新发病例为35.7万，死亡病例为7.5万，5年患病人数为116万例。在每年新
发乳腺癌患者中，约3%-10%的患者在确诊时即有远处转移。早期患者中约有30%可发展为晚期乳
腺癌，晚期乳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仅为20%，中位总生存时间为2-3年1
1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 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 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
业委员会,晚期乳腺癌规范诊疗指南(2022 版) [J] . 中华肿瘤杂志, 2022, 44(12): 1262-1287.
。雌激素受体阳性、人类表皮生长因2阴性乳腺癌（ER+/HER2-乳腺癌）为最常见的亚型，占到50岁
以下乳腺癌的65%，50岁以上乳腺癌的75%2
2Burstein HJ. Systemic Therapy for Estrogen Receptor-Positive, HER2-Negative Breast Cancer. N Engl J
Med. 2020;383(26):2557-2570.
。

临床前研究结果显示，体外HP568通过特异性催化ERα发生蛋白酶体依赖的快速降解发挥其抗
增殖活性，HP568对ERα野生型（wild-type, WT）蛋白和临床常见的ERα突变蛋白均具有极强的降解
活性。体内小鼠模型中HP568能剂量依赖地抑制小鼠原位移植瘤生长，药物安全性良好。根据
HP568的体内外研究结果，可以预期HP568是治疗ER+/HER2-乳腺癌的有效药物。

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内外无同类PROTAC产品获批上市。
三、风险提示
上述药品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事项对公司近期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该药

品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试验研究并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审批
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
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有关公司信息请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6日

股票代码：600515 股票简称：海南机场 公告编号：临2024-058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机场业务生产经营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机场”或“公司”）2024年9月机场业务生产经营

数据快报如下：

项目

一、起降架次（架次）

其中：境内航线

地区航线

国际航线

二、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其中：境内航线

地区航线

国际航线

三、货邮吞吐量（吨）

其中：境内航线

地区航线

国际航线

月度

本月数

11,817
11,338
68
411

166.98
161.08
0.70
5.20
8,275
8,099
0

176

同比增长

-11.46%
-14.20%
54.55%
367.05%
-9.28%
-11.92%
60.42%
580.99%
20.47%
17.98%
-78.36%
7915.29%

累计

累计数

119,027
115,758
670
2,599

1,851.37
1,808.32
7.67
35.38
94,367
93,758
17
592

同比增长

-10.17%
-12.32%
256.38%
796.21%
-5.12%
-7.12%
278.67%
1378.15%
-1.02%
-1.63%
56.79%

3440.44%

二、三亚凤凰国际机场2024年9月机场业务生产经营数据快报如下：

项目

一、起降架次（架次）

其中：境内航线

地区航线

国际航线

二、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其中：境内航线

地区航线

国际航线

三、货邮吞吐量（吨）

其中：境内航线

地区航线

国际航线

月度

本月数

9,421
8,976
68
377

143.79
138.08
0.70
5.01
6,420
6,244
0

176

同比增长

-9.84%
-13.15%
54.55%
438.57%
-8.19%
-11.19%
60.42%
617.16%
32.95%
29.42%
-78.36%
7915.29%

累计

累计数

94,818
91,781
670
2,367

1,601.13
1,559.28
7.67
34.17
77,446
76,837
17
592

同比增长

-7.45%
-10.11%
256.38%
1437.01%
-3.11%
-5.42%
278.67%
1755.91%
5.82%
5.03%
56.79%

3440.44%
三、重要说明
1、以上数据统计中，公司机场业务生产经营数据统计范围包括公司控股的7家机场，分别为：三

亚凤凰国际机场、安庆天柱山机场、唐山三女河机场、潍坊南苑机场、营口兰旗机场、满洲里西郊机
场、琼海博鳌机场，以及管理输出的2家机场，分别为：松原查干湖机场、三沙永兴机场；不含公司参股
的机场。鉴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为公司重要机场子公司，故对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生产经营数据单独
列示。

2、因存在其他形式的飞行及四舍五入原因，部分项目分项数字之和与总计数存在差异。
3、上述机场业务生产经营数据统计为公司内部统计的快报数据，可能与实际数据存在差异。仅

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88115 证券简称：思林杰 公告编号：2024-064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0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亚运大道1003号2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2
72

7,301,117
7,301,117
16.8274
16.8274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为1,648,591股，不享有股东会
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茂林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5,799
比例（%）

98.8314

反对

票数

69,956
比例（%）

0.9581

弃权

票数

15,362
比例（%）

0.210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10
比例（%）
98.7877

反对
票数
73,145

比例（%）
1.0018

弃权
票数
15,362

比例（%）
0.2105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4,899
比例（%）
98.8191

反对
票数
69,956

比例（%）
0.9581

弃权
票数
16,262

比例（%）
0.2228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议案2、议案3为特别决议，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对议案1、议案2、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议案1、议案2、议案3对涉及关联股东进行回避表决；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

称：拟作为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的股东及与参与人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需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邹思思律师、吴里新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6日


